
 

 

國立東華大學理工學院 
教學助理助學金、研究生獎學金暨工讀金作業細則 

104 年 9 月 10 日  104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院行政會議通過 

104 年 9 月 23 日  教務處、學務處核備 

105 年 9 月 29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行政主管會議通過 

105 年 10 月 24 日 教務處、學務處核備 

107 年 10 月 16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行政主管會議通過 

107 年 10 月 23 日 教務處、學務處核備 

108 年 2 月 21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行政主管會議通過 

109 年 1 月 10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院行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9 年 2 月 18 日 教務處、學務處核備 

111 年 1 月 6 日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院行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11 年 2 月 10 日 教務處、學務處核備 

111 年 2 月 22 日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行政主管會議通過 

111 年 4 月 28 日 教務處、學務處核備 

一、 為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學習成效，以及獎勵學行優良學生，並協助學生學習，提升

研究知能及學術水準，爰依據「國立東華大學教學助理助學金作業要點」與「國立東華

大學研究生獎學金作業要點」特訂定「國立東華大學理工學院教學助理助學金、研究生

獎學金暨工讀金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作業細則)。 

二、 本院教學助理助學金相關規定如下： 

(一) 本院教學助理依教學活動需求分為二類： 

1、 一般課程教學助理 

            協助課程教學、習題演練、帶領團體討論，提供課業諮詢服務與相關實作等相

關協助。 

2、 實驗課程教學助理 

             協助實驗課程教學，帶領實驗操作等。 

         教學助理應協助教師教材上網，並視教師需求，協助教師製作教材、課堂點名、

協助批改作業及評分、課後輔導等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二) 核發時程：依教務處課務組作業時程辦理。 

(三) 作業流程：助學金應覈實發給，每學期至多撥付 5 個月，各學系每月聘用教學助理

之薪資下限為肆仟元，惟同一學生在校內不同單位擔任教學助理每月薪資總額不得

超過壹萬伍仟元。每學期開始或結束當月份，如實際任職未滿一個月，其工資按日

數比例計算之。 

(四) 核發對象：由授課教師或各學系自行遴選本院具教學助理資格且領有教學助理證書

之在學學生，並以碩博士班之非在職生或大學部二年級以上成績優良學生擔任，並

以碩博班之非在職生優先擔任為原則，修習該課程之學生不得擔任該科教學助理。 

(五) 本院為保障學生勞動權益，教學助理制度全面調整為勞務型，屬僱傭關係，並依規

定納保，有關教學助理之勞健保(加保、退保、調薪、續聘)等權益及辦法、差勤管

理、權利義務規範、考核等相關事項皆依人事室相關規定及本校教學助理助學金作

業要點辦理。 

三、本院研究生獎學金相關規定如下： 

    (一)核發時程： 

1、 預核：註冊之次日，依學生於註冊日當天已完成所有註冊程序之研究生人數預

核之。 

2、 核定：逾期未註冊延緩繳費截止之次日，依已完成所有註冊程序之研究生人數

核定之。  



 

   各學系獲配之預核額度如與核定額度產生差異者，以多退少補方式辦理。 

    (二)作業流程：各學系於每月月底前上網登錄當月領取獎學金學生之資料，再由教務處

於每月 25 日前統一列印清冊送核。 

    (三) 發放之規定： 

    1、研究生獎學金發放名額及金額標準由各學系自行訂定，惟博士班每名每月不得

超過壹萬伍仟元，碩士班每名每月不得超過柒仟伍佰元。 

    2、核撥原則：碩士班一年級新生每學年核給 10.5 個月，二年級生核給 11 個月；

博士班一年級新生每學年核給 11 個月，二～三年級生核給 12 個月。 

    3、領取本獎學金之同學，不得在校內外有專任職務。 

四、本院工讀金相關規定如下： 

(一) 核發時程：依據學務處作業時程辦理。 

(二) 作業流程： 

1、 本院各學系聘用工讀生，需依規定納保，依本校人事室及學務處相關規定辦

理。 

2、 本院各學系每月學生工讀時數，請於次月 3 日前至工讀金系統進行線上登錄，

並將申請名冊列印一份經主管核章後，送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俾以辦理工讀

金發放事宜。 

(三) 工讀金核發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工讀金依勞動部規定之給付標準支給。 

五、 計算及分配原則：  

1、教學助理助學金：課程依性質設定權重，分為一般課程、微積分課程、實驗課程、

高危險性實驗課程，依各開課單位前一學年同期實際選課人數乘以權重佔全院比例

換算金額核發至各開課單位。 

2、研究生獎學金：依註冊組核發給各學系之金額如數分配至各學系。 

3、工讀金：依學務處核發之金額，按折數核發至各學系。 

六、 本院各學系應根據本校及本院相關規定，自訂作業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本院

及教務處、學務處備查。 

七、 教學助理助學金、研究生獎學金、工讀金三項經費得相互流用，各學系單項經費流出額

度不得超過本校規定之上限，院辦公室於每年 3 月底及 10 月底以前受理流用申請，各

學系經費流用申請每學期以 1 次為限。 

八、 本作業細則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學助理助學金作業要點、本校研究生獎學金作業

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九、 本作業細則經本院行政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教務處、學務處核備。 

-以下空白- 

 

 


